附件2：

风险补偿基金贷款确认书

          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新丰支行：
根据《新丰县乡村振兴金融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实施方案》，你行发放的                  公司贷款，贷款合同号：       贷款余额：      万元，发放日期：           ，现予认定该笔贷款中      万元为风险补偿基金贷款。新丰县乡村振兴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将依据《新丰县乡村振兴金融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实施方案》的相关规定，承担代偿责任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
